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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1.1 标准草案

名称 

中文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电子证照规范 

英文 
Specifications for electronic certificate of certification 

for compulsory product certification  

1.2 与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一致性程

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

件名称和文件

号 

认监委关于下达《温室气体审

定与核查机构要求》等 33项认

证认可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

目的通知（国认监[2022]3 号） 

计划编号 2022RB004 

1.4 制（修）订 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2 年  6  月--- 2023 年  12 月 

1.6 标准起草

单位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监管

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息中心、北京中认环宇信息安全

技术有限公司、三河陆桥质检印务有限公司、中国网络安全审查与认证技术中心、

威凯认证检测有限公司、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

心。 

1.7 起草组成

员 

邱磊、吴海文、金山、兰鹏、王茂华、岳岩、杨佳举、景莹、何爱英、王欣、吕平、

康卫东、关钧文、李海峰、王超、王明龙。 

1.8 标准体系表

内编号 
ICS03.120.20 A 00 

1.9 调整情况 未调整 



 

-2-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

及要求） 

一、背景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强制

性产品认证证书的具体内容，但是都限于对纸质证书的规定和要求。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就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

认，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进一步助力深化“放管服”

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部署。 

二、目的 

1、为了弥补对于电子证照规定与要求的空白，服务于 CCC 认证发展； 

2、为了落实《意见》要求，加快推动 CCC 认证电子证照制发机制建立健全，与实

体证照同步制发和应用； 

3、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标准统一、互通互认，促进 CCC 认证电子证照在政务服务领

域广泛应用。 

三、意义 

1、是对于 CCC 认证证书规定与要求的完善，不只限于纸质证书，对于电子证照同

样制定标准进行规范指导； 

2、可进一步推动部门间政务服务相互衔接、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孤岛”，变“群

众跑腿”为“信息跑路”，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办”，能有效解决群众办

事办证“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 

3、促进 CCC 认证电子证照在政务服务领域广泛应用，提升 CCC 认证电子证照数据

质量，实现全国范围内标准统一、互通互认。 

2.2 与国内外相

关标准、文献的

关系 

1、GB/T36901，02,03,04,05,06-2018 系列标准分别提出了电子证照总体技术架构、

目录信息规范、元数据规范、标识规范、文件技术要求、共享服务接口规范要求，

对电子证照的技术、数据、标识、接口等内容进行规范； 

2、GB/T39326-2020、GB/T39459-2020 分别规定了国际贸易业务数据规范 检验检疫

电子证书数据交换和国际贸易业务流程规范、检验检疫电子证书数据交换； 

3、市场监管总局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8〕27 号），推进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跨地区、跨部

门共享，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会同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司组织编制了

《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食品生产许可证》（C 0220-2021）标准。 

4、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市场监管部门分别打造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电子

证照业务和“最多跑一次”服务平台，市场监管总局结合地方对电子证照应用经验，

正在研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电子证照规范标准。 

5、CCC 认证电子证书发放已超过 50%，由于没有相应的 CCC 认证电子证照规范，各

机构发放的电子证书内容在覆盖规章制度中规定的证书内容外，电子证书的样式内

容并不完全标准化规范化。 

6、由于电子证照在应用数字化技术方面还存在一些加密等要求，各认证机构各自

投入很多人力物力资源关注电子签章数据安全问题，也造成电子证照信息安全要求

重复探索资源浪费及不一致。实施机构发放的电子证书只是一种可选方式，纸质证

书仍旧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必须制证和发放。 

7、有学者统计了部分电子证照应用数据，发现电子证照的应用由于应用场景不足，

当前处于纸质证照和电子证照并存的阶段，各部门仍以发放纸质实体证照为主，兼

顾发放电子证照，少有以电子证照完全取代纸质证照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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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1、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监管司，负责牵头工作，组织协调各单位并且负责标准

整体框架把握； 

2、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负责标准总体策划，并负责标准框

架构建和认证技术内容编写和完善；负责标准起草、修改、标准征求意见的汇总和处

理、送审及报批等事宜； 

3、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北京中认环宇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网络安全审查与认

证技术中心、威凯认证检测有限公司、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负责提供相应的认证

技术支持和认证实践支持，并提出起草意见； 

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息中心、三河陆桥质检印务有限公司、应急管理部消防产

品合格评定中心等单位负责标准技术适应性的验证；负责标准应用实践及示范。 

3.2 起草阶段 

2022 年 6~7 月，相关文献检索和收集； 

2、2022 年 8 月，开展标准编制可行性研讨，并协调开展标准立项工作； 

3、2022 年 9 月，进一步完成相关标准及技术文件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讨论本

标准制定对课题的意义，并就形成的文献综述进行系统分析； 

4、2022 年 10 月，完成标准立项申报工作； 

5、2022 年 11 月，相关电子证照应用状况国内外现状调研； 

6、2022 年 11~12 月，完成标准整体设计，形成标准草案； 

7、2022 年 1 月，开展标准集中研讨会，进一步明确了系列标准的总体思路，及各相

关标准的准确定位；建议各单位按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8、2023 年 1~2 月，完成标准草案修改稿； 

9、2023 年 3 月，组织召开第二次标准研讨会，对标准的技术内容结合系统构建进行

深入研讨，提出进一步完善意见建议； 

10、2023 年 3月，根据第二次研讨会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

稿。

3.3 征求意见阶

段 
 

3.4 标准预审查

阶段 
 

3.5 标准审查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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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一、主要技术特点 

1、适用范围方面：标准规定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认证证书信息、信息编目指南、样式要求以及其他要求，

适用于中国国家强制性认证电子证照的印刷、缮制、生成、处理、信息交换和应用。 

2、标准中术语主要采用 GB/T 27000-2006、GB/T 36901—2018、GB/T 36903—2018 和 RB/T 072-2021 界

定的认证和电子证照要求的术语。 

3、标准主要构架为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证照信息  

5 信息编目指南 

6 样式要求 

7   安全要求 

8   其他要求 

二、主要技术内容 

1、强制性产品认证电子证照应用调研：针对 CCC 认证实施机构探索和发放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电子证照情

况进行调研，了解电子证照中基础信息要求、元数据编码和取值、证书版式样式要求以及对信息安全和加

密采取的相关技术措施。从而得到具有普遍性认同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电子证照通用要求； 

2、证照信息基本内容和规范要求：CCC 认证电子证照的基本信息需要根据 GB/T 36902—2018 中第 7章及

ZWFW C 0123—2018 的相关要求，明确证照类型要求，强制性认证证书的基础信息模型的样式和内容以及

对照着信息模型，证照名称、标识、编号，发证机构名称、编号、标识、公章等，持证主体名称地址，产

品基本信息包括名称代码、标准和技术要求，证书有效期及查询要求等技术要求； 

3、证照样式、规格和编码规则要求：需要全面设定证书幅面要求、证书样式，图文区尺寸、图文区构成

元素及各元素的规格要求，以及电子签章要求。此外还需要对证书编码结构、规则进行规定。 

5  验证情况（基础类标准除外） 

5.1 验证单位情

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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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试验、 验证、

试行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

析 
 

5.4 试验、验证、

试行评价 
 

5.5 其他应说明

的情况 
 

6  附加说明（可选项） 

6.1 宣贯标准

的建议 
 

6.2 修订和废

除现行有关标

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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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重大分歧意

见的处理经过

和依据 

 

6.4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6.5 参考文献  

联系人 吴海文 联系电话 010-82261443 电子邮箱 wuhw@ccai.cc 

注 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章、第 2章、第 4章和第 6章。 

注 2：3.4 适用于标准草案送审稿，3.5 适用于标准草案报批稿，3.6 中“预期的管理目标”适用于

规程类标准，3.6 中“技术指标”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第 5章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注 3：3.1 和第 6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2023 年 3 月 27 日 


